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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地方标准

《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建设规范》

编制说明

一、目的意义

食品安全不仅是人民健康的基石，更关系到经济发展、政府公信力乃至整个

社会的和谐稳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食用农产品作为食品的主要原料

和组成部分，其质量安全直接关系到后续食品的产品质量，抓安全必须抓源头，

因此，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意义和责任重大。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的重点依旧在基层，《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六条明确指出乡镇

人民政府应当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责任，协助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2011年，原农业部印发了《关于加快推

进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公共服务机构建设的意见》（农质发〔2011〕7号）；

2019年，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印发了《关于做好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标准化

提升工作的通知》（苏农办公质〔2019〕9号）；2021年，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关

于加强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的意见》（农质发〔2021〕7号），相关

法律法规和文件对新时代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直接面对农产品生产经营者，是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体系的基石，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前沿阵地，在农产品生产源头把关

和质量控制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2021年以来，江苏省加大了

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建设力度，但依然存在监管机构不完善、经费配套

不足、缺乏有效监管等实际问题。针对江苏省不同地区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机构建设现状、差距等进行分析，并结合已有的法律法规、标准指南、认证体系

等数据材料，优化提炼的基础上制定本规范，以便乡镇监管机构能够依据规程规

范开展机构建设、明确监管责任，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预期效益。经济效益：提升全省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水平，确保规模生

产经营主体生产的农产品符合准出要求，增加当地人民群众收入；社会效益：提

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为社会提供安全、优质农产品，增加消费者消费信心和

满意度，保障消费者饮食安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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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务来源

根据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了《2023年度江苏省地方标准项目计划的

通知》(苏市监标〔2023〕173号)立项通知，项目序号为 115号乡镇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机构建设规范由江苏省农业科学院、镇江市农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江苏省绿色食品办公室、丹徒区农业农村局、句容市农业农村局、扬中市农业农

村局、丹阳市农业农村局、江苏新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负责制定起草本标准。

三、编制过程

成立标准制定小组。保证人员稳定，明确分工，分清责任；制定标准编制草

案，列出标准制定的详细技术内容，严格按照计划进度安排；做好标准的验证工

作，保证标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开展研究与标准起草。标准制定小组从 2023年开始对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机构名称、建设方式、人员要求、场所要求、设备要求、工作内容及要求、

档案管理等方面，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与部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检验检测、

生产经营主体等机构沟通交流。在调研过程中主要发现以下问题：乡镇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机构名称不统一、监管和检测人员数量差异较大、办公和检测场所不

符合相关文件和标准要求、仪器设备配备在地区之间差异较大、工作内容和要求

尚不明确、档案管理包含的内容及保存年限不符合要求等。本标准针对上述调研

问题，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完成了本标准中各项技术指标的初步定值，

完成了标准初稿。

公开征求意见。初稿形成后，在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网站上公开征求意见。江

苏省农业农村厅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江苏省农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以及

江苏省内市、县、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等部门等多家单位的专家和应用

人员对初稿进行了逐条讨论和修改，共收到来自 18家单位 19位专家的 49条修

改意见，其中采纳 27条，部分采纳 2条，未采纳 20条。

进行技术审查。按照征求意见修改后，江苏省农作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

江苏省农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南京市农产品质量检测院、江苏省水产质量检

测中心等 6家单位的 6位专家进行了技术审查。根据审查会专家意见修改后，形

成标准报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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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准主要内容技术指标确定

1. 机构名称

在全省不同地区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调研过程中发现，部分乡镇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未严格按照农质发〔2011〕7号、苏农办质〔2019〕9号

等文件关于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名称的要求。因此，本标准按照相关文

件要求，对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进行了统一命名为县（市、区）XX乡

（镇、街道）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所）”。。

2. 建设方式

在全省不同地区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调研过程中发现，由于乡镇间

农产品规模生产经营主体数量存在差异，大多数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由

单个乡镇开展建设，由于部分乡镇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规模较小，存在多个乡镇

联合建设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的意愿。本标准参考按照农质发〔2011〕

7号、苏农办质〔2019〕9号、农质发〔2021〕7号等文件要求，明确乡镇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也可以由多个乡镇联合建设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

3.人员要求

在全省不同地区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调研过程中发现，部分经济条

件较好的地区单独配备了 2名以上的乡镇监管人员和 1名以上的专职检测人员，

同时对人员的学历要求达到了本科及以上。但部分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配

备人员少于 2人，兼职开展监管和检测工作，难以保质保量按期完成相关工作。

此外，部分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过程中由于缺乏统一标识，出现新开展工作

的人员不被部分生产经营主体认可的现象。更重要的是，随着智慧化监管技术的

普及，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对监管和检测人员的学习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

基于调研结果、农质发〔2011〕7号、苏农办质〔2019〕9号、农质发〔2021〕7

号等文件要求，本标准对监管人员、检测人员数量、学历、上岗要求、培训及纪

律方面做了明确规定。

4. 场所要求

开展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除了需要开展追溯管理和信息报送，还

需要开展检验检测及档案管理等工作。但在调研过程中发现，部分乡镇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机构因经费短缺、场地受限等影响，出现办公场所与检测室为同一房

间、检测时面积达不到苏农办质〔2019〕9号要求的面积；部分乡镇农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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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监管机构在检测室建设过程中，未参照 GB/T 32146.1对检测室进行建设和

装修。另外，监管机构在运行过程中，也存在部分机构未按照农质发〔2011〕7

号、苏农办质〔2019〕9号、农质发〔2021〕7号等要求公示网格化监管体系图

的现象。为此，本标准按照相关文件及标准要求对办公室、检测室建设、运行等

进行了场所明确。

5.设备要求

开展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除需要相关的办公场所、检测室、人员

等，还需要具备农质发〔2011〕7号、苏农办质〔2019〕9号、农质发〔2021〕7

号等要求工作内容的仪器设备。但在全省不同地区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

调研过程中发现，部分经济较好的地区，配备的办公和检测设备满足或远远满足

辖区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需要；而部分经济较差的地区，部分乡镇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机构配备的办公和检测设备尚不能完全满足监管需求。本标准结合当

前相关文件要求及各地经济发展实际，对能基本满足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

构的办公、检测、档案管理等相关设备进行了明确。详见表 1。

表 1 设备配置

序

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台/套）
仪器用途及说明

使用

场所

1 电脑 1 数据采集分析，可实现传输功能 办公室

2 打印机、扫描仪、复印机 1 按需配置 办公室

3 文件柜、档案柜 1 按需配置 办公室

4 办公桌椅 1 按需配置 办公室

5 空调（冷、暖） 1 按需配置 办公室

6 操作台 1 3米实验台、1个水槽、5个电源插

座、1个实验凳
检测室

7 通风橱 1 通风 检测室

8 粉碎机 1 样品粉碎 检测室

9 智能农残检测仪 2-3 检测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有机磷、

氨基甲酸酯类、菊酯类农药残留）
检测室

10 兽药残留快速检测仪 1-2 检测畜禽水产品违禁物质（瘦肉精、

抗生素类），根据职能范围确定
检测室

11 纯水机 1 检测用，符合 GB/T 6682二级水 检测室

12 振荡器 1 样品混匀 检测室

13 空气吹干仪 1 样品浓缩 检测室

14 台式离心机 1 样品分离，≧4000 转/分 检测室

15 水浴锅 1 样品加热 检测室

16 电子天平/电子秤 2 样品称量，精度不低于 1% 检测室

17 样品浓缩仪 1 畜禽水产品样品处理 检测室

18 配套器皿级辅助耗材 1 移液器、枪嘴盒、枪嘴、温湿度计、

计时器、玻璃器皿等
检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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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台/套）
仪器用途及说明

使用

场所

19 超声清洗器 1 器皿器械清洗 检测室

20 可调式恒温培养箱 1 样品处理和器皿干燥 检测室

21 抽样 pad 1 实验室抽样信息录入及上传 检测室

22 普通台式打印机 1 打印检测报告等 检测室

23 二维码打印机 1 含彩色套打标签纸和碳带 检测室

24 冰柜（-20℃)，冷藏柜
(2℃~8 ℃) 1-2 试剂及样品存放 检测室

25 空调（冷、暖） 1 检验检测环境温度控制 检测室

26 移动检测设备 若干 移动采样、保存及检测 检测室

27 其他 若干 按需配置 检测室

6.工作内容及要求

履行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责任是开展机构建设的重要内容。但在全省不

同地区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调研过程中发现，部分机构在日常运行过程

中尚不完全明确机构工作内容和要求。为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

安全法》、农质发〔2011〕7号、苏农办质〔2019〕9号、农质发〔2021〕7号

等要求，本标准对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工作内容和要求进行了明确。具

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制定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开展农

产品质量安全抽样检测、追溯管理和信息报送。（2）建立网格化监管对象名录，

每年至少更新一次，开展重点问题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名录信息动态调整、及时

更新。（3）督促指导农产品生产主体建立农产品生产记录，农业投入品生产经

营主体建立进货查验和销售档案记录，指导、鼓励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规范开具

承诺达标合格证。（4）制定年度农产品抽样及快速检测方案，为农产品生产经

营者提供检测技术服务，收集、报送检测信息或将其上传至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与追溯平台。指导有条件的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采用免疫胶体金快速检测法进行

自检。（5）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质量安全知识和技能的宣传、培训，

普及农业标准知识，指导村级协管员队伍建设和运行，督促村级协管员履行工作

职责。

7.档案管理

档案管理不仅是记录和保存历史信息的重要手段，更是支持决策、确保合规

性和维护组织声誉的关键环节。在全省不同地区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调

研过程中发现，部分机构尚不明确档案管理包含哪些内容和保存年限。为此，按

照农质发〔2011〕7号、农质发〔2021〕7号、苏农办质〔2019〕9号等文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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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本标准除了针对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的管理文件、监管人员、监管

对象及日常监管工作等需要做好管理的台账资料种类、保存年限予以明确。

五、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

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遵循“科学、适度、可行”的原则。在标准的征求

意见稿和送审稿的编制过程中力求做到技术内容的叙述正确无误，文字表达准确、

简明易懂，标准的构成严谨合理，内容编排、层次划分等符合逻辑。总体原则包

括：

政策性：在编制过程中严格贯彻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规和规章，严格执

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避免与正在制定或已经制定的其他农业或国家标

准发生技术冲突。

实用性：制定的标准力求切实可行，通过对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建

设的理解分析及实际调研结果作为制订依据，能够比较全面地制定符合江苏省不

同地区的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建设的实用技术规范。

规范性：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和送审稿的编制过程中力求做到技术内容的叙述

正确无误；文字表达准确、简明易懂；标准的构成严谨合理；内容编排、层次划

分等符合逻辑。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

暂无。

七、与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

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公共服务机构建设的意见》（农质发〔2011〕7号）、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的意见》（农质发〔2021〕

7号）、《关于做好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标准化提升工作的通知》（苏农办

质〔2019〕9号），将 GB/T 32146.1《检验检测实验室设计与建设技术要求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列为规范性引用文件，参考了 GB/T 6682《分析实验室用水规

格和试验方法》等标准。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2、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公共服务机构建设的意



7

见》（农质发〔2011〕7号）

3、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的意见》（农质

发〔2021〕7号）

4、《关于做好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标准化提升工作的通知》（苏农办

质〔2019〕9号）

5、GB/T 32146.1检验检测实验室设计与建设技术要求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6、GB/T 6682《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八、使用对象和推广实施建议

1、本标准主要使用对象为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农业企业、农民

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规模化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

2、加大宣传力度，制标单位和人员可通过多媒体、培训会、现场指导等方

式开展标准宣贯，确保宣贯效果。

九、起草单位、起草人员信息及分工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分工

1 张文文
镇江市农产品质量

检验测试中心
组织协调、技术顶层设计

2 董 飞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标准草案编写、意见征求和报审等工作

3 徐 凯
盐城市农产品质量

检测中心
检测室及仪器设备研究

4 刘鹏琰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标准形成后的推广

5 蒋亚敏 丹徒区农业农村局 建设内容研究，标准形成后的推广

6 殷苑铭
扬州市江都区农业

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建设内容研究，标准形成后的推广

7 徐剑宏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标准形成后的推广

8 周 游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建设内容研究，标准形成后的推广

9 匡爱华 扬中市农业农村局 建设内容研究，标准形成后的推广

10 姚 瑶
江苏省绿色食品办

公室
标准形成后的推广

11 潘恒忠 扬中市农业农村局 建设内容研究，标准形成后的推广

12 祝瑞华 扬中市农业农村局 建设内容研究，标准形成后的推广

13 朱冠军 扬中市农业农村局 建设内容研究，标准形成后的推广

14 陈 煊 丹阳市农业农村局 建设内容研究，标准形成后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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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莫丽娟 扬中市农业农村局 建设内容研究，标准形成后的推广

16 曲开军 句容市农业农村局 建设内容研究，标准形成后的推广

17 汪月霞
镇江水木年华现代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标准形成后的推广

18 张存政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标准形成后的推广

19 宋 菲
镇江市农产品质量

检验测试中心
检测室及仪器设备研究


